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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浦市监质〔2024〕50号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监督检查的

通知

执法支队，保税区分局、度假区分局、各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结合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

攻坚大整治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强化生产、流通领域电动

自行车的监督管理，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隐患，现就即

日起至 2024 年 5 月底在本区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

监督检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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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安全为本、突出

重点，依据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消防安全责

任制实施办法》《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，紧盯本区生产和销售环节，重点打击电动自行车及相关配件

违规销售和经营性“拼、加、改”装等违法行为，遏制电动自行

车火灾事故高发势头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强化电动自行车及配件质量监督检查

在前期整治的基础上，动态更新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底数。

目前正启动开展电动自行车、蓄电池、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

对于抽检不合格产品，严格实施不合格后处理。积极联合消防部

门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调查。重点查处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国

家标准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等违法行为。（牵头指导处室：质

量管理处）

（二）强化电动自行车强制性认证活动监管

加强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产品强制性认证活动监管，重点查

处出厂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电动自行车，伪造、变造、冒用认

证证书等违法行为。对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涉及的电动自行车获

证组织，及时通报相关认证机构依法处理。（牵头指导处室：质量

管理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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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打击电动自行车经营性“拼、加、改”装违法行为

结合辖区实际，综合运用错时错峰、联合执法等方式，开展

全覆盖监督检查。必要时配合房管、公安等部门对居住密集区开

展巡查，发现涉嫌“拼、加、改”装电动自行车，积极溯源。对

查实的经营性“拼、加、改”装违法行为，涉及电池、电机、限

速装置的，一律从严从重处罚。对经查实，构成犯罪的，第一时

间启动行刑衔接。（牵头指导处室：反不正当竞争处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

要结合辖区实际，突出工作重点，制定科学、精准、有效的工作

方案，将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逐级落实。对发现或接收的相关线

索，要及时开展调查，形成工作闭环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发动

结合工作实际，广泛开展电动自行车、蓄电池、充电器等质

量安全宣传，引导消费者购买、使用合规的产品；对相关商户开

展日常普法教育和标准宣贯，强化进货验收管理；对工作中的典

型案例强化宣传曝光，形成社会共治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

各单位要加强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相关信息的收集、汇总、

分析，落实专人报送机制，于 2024年 5月 16日前向区局报送工

作总结和典型案例（质量处郑文韬，联系电话：68824368）。如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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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情况、重大案件及时上报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2024年 3月 18日印发  


